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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成都市南洋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
招标代理机构比选报名表

机构名称 成立时间

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
注册资本

（万元）

经营范围

员工人数 联系人

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

相关专业资质

保密承诺

本单位作为成都市南洋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比

选招标代理机构的报名人慎重承诺：本单位提供的

全部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对于从管理人处获得

的关于成都市南洋置业有限公司及其破产重整案件

的任何资料和信息，均承担保密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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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报名承诺书

成都市南洋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：

本单位自愿报名参与成都市南洋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程序

的招标代理工作，并做如下承诺：

一、本单位与成都市南洋置业有限公司及南洋置业的债权人等

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；

二、本单位及拟指派的工作人员在近三年内未受到司法行政机

关的行政处罚以及行业协会的处罚；

三、本单位无任何失信行为；

四、本单位认可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发布

的《关于公开比选招标代理机构的公告》，并将严格按照公告要求

参与比选，提交的报名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；

五、本单位不向管理人收取任何费用；

六、如中选将按照管理人要求高效规范履行委托事宜，客观、

中正地开展工作。

如因违反本承诺的内容造成的后果，由本单位承担。

承诺人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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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函

_（招标人名称）：

1．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招标代理/标段机构招标文件的全部

内容，愿意以参照国家计委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计 [（2002）]1980 号之附件

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》和 2003 年 9 月 15 日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招标代理服务收

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办价格[2003]857 号）及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

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2011]534 号）规定收费标准的 %的

投标报价（注：此处应按第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前附表第 3.2.1 项的要求列出相应格式），招

标代理服务期为 ，按合同约定提供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。

2．我方承诺在投标有效期内不撤销投标文件。

3．如我方中标：

(l）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，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。

(2）随同本投标函递交的投标函附录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。

(3）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（如有）。

(4）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工作。

(5）我方在此承诺：我方拟派往本项目的所有人员均为我单位人员（如为联合体，则拟派

人员均为联合体各成员单位人员），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不更换项目负责人，因特殊情况确需

更换的，应征得你方同意，且更换后的人员不低于原投标承诺人员所具有的资格和条件，否则

愿意承担相应违约责任。

其他承诺：我方完全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，接受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条款。

4． _ _（其他补充说明）。

投 标 人： _（盖单位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字或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投标报价的单位应与公布的招标控制价一致（即以%为单位），且最高不超过 80%否则作否

决投标处理，小数点后保留 2 位数。


